
附件：     

考察培训回执表
	单位名称
	

	参加考察培训
高管姓名
	性别
	职  务
	移动电话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征集法律方面交流座谈内容（至少提出一条）

	1、

	2、

	3、


说明：1、参训人员职务须为小贷公司董事长、执行董事、总经理，否则报名无效。
2、请各单位于7月20日（周四）17时前，将此表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报送协会。

传真电话：0451-82608668；电子邮箱：hljamc@163.com。

